委託合約書(範本)

委託單位：○○○有限公司　　　　　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受委託單位：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　　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茲因甲方執行屏東縣「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」(地方型SBIR)，委託乙方進行「進行○○調查或○○技術之應用開發」（以下簡稱本專案），經雙方議定契約條款如下：
第一條 委託項目
□ 詳附件計畫書內容。
□ 依據雙方議定內容如下：
一、○○○○○○。
二、○○○○○○。
三、○○○○○○。
第二條 執行期間
自民國115年8月1日至116年7月31日止，乙方應於執行期間內提出完成專案委託事項。
第三條 執行經費
總計費用共計新臺幣 ○○○○ 元整（未稅）。
第四條 付款方式
□ 甲方於合約生效後○日內一次付清。
□ 契約簽訂後，依以下條件，由甲方分三期支付乙方：
一、第一期：乙方完成簽約計畫書第一階段工作及交付文件，並經甲方審查合格後，由乙方開立憑證，甲方確認無誤應撥付乙方執行經費，計新臺幣 ○○○○ 元整。
二、第二期：乙方完成簽約計畫書第二階段工作及交付文件，並經甲方審查合格後，由乙方開立憑證，甲方確認無誤應撥付乙方執行經費，計新臺幣 ○○○○ 元整。
三、第三期：乙方完成簽約計畫書第三階段工作及交付文件，並經甲方審查合格後，由乙方開立憑證，甲方確認無誤應撥付乙方執行經費，計新臺幣 ○○○○ 元整。



第五條 權利歸屬
一、雙方於簽訂本契約前既有之技術及智慧財產權等權利，仍各歸其原所有者。
二、因執行本專案產出之研究成果及其專利權申請權、專利權、著作權或其他相關之智慧財產權為甲方獨有，乙方引用研究報告及相關資料（含經驗性研究資料）應註明引用出處，如對外發表應事先經甲方書面同意。
第六條 保密責任
甲、乙雙方均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，妥善保管因本專案而知悉或持有未公開之技術資料及其相關資料，不得任意洩漏或交付任何第三人或使第三人知悉。
第七條 因本契約而引起之疑義爭執或糾紛，雙方同意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第八條 契約份數
本契約書1式2份，簽訂契約後由雙方各執1份。

立契約書人負責人
小章
公司大章

甲    方：○○○有限公司
統一編號：
代 表 人：
地    址：



負責人
小章
公司大章

乙    方：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統一編號：
代 表 人：
[bookmark: _GoBack]地    址：







中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國　　115　 年　　 　　月　　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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